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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八題：保險公司停止透過旗下保險經紀銷售人壽保險計劃  
2014年 1月 8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一月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志祥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蘇黎世人壽（香港）（該公司）早前改變分銷人壽保險計劃的渠道，停止

透過旗下的保險經紀銷售該等產品及提供售後服務，改為採用獨立理財顧問及保險

代理公司進行分銷。逾 700名保險經紀將被解僱，而受影響的保單達 16萬份。報道

又指出，類似安排將會成為市場趨勢，預料其他中、小型保險公司將會跟隨該公司

的做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有否跟進上述事件；如有，跟進行動的進展及詳情為何； 

 

（二）是否知悉，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接獲保險經紀及保單持有人涉及上述事

件的求助個案的數目及類別為何； 

 

（三）鑑於有受影響的保單持有人指稱，他們曾向消費者委員會求助但遭拒絕受理，

而保監處並沒有法定權力介入保險公司、保險中介人以及保單持有人之間的商業糾

紛，當局有何措施在類似的事件中保障保單持有人的權益； 

 

（四）鑑於有受影響的保單持有人聲稱，保單的條款列明該公司的經紀會向客戶提

供售後服務，但該項安排被該公司單方面終止，有否評估該公司有否違反任何法例；

如有評估，結果為何； 

 

（五）鑑於有業界人士指出，本港曾發生類似事件，而有關保險公司最終協助受影

響的保險經紀成立保險代理公司繼續處理客戶保單，以解決事件，是否知悉有關的

詳情（包括事件發生時間、經過、受影響的保險經紀及保單持有人數目、保監處在

事件中擔當的角色及工作，以及最終解決糾紛的方案）為何； 

 

（六）當局有否協助調解該公司與保險經紀的佣金糾紛，或協助受影響的保險經紀

成立獨立保險代理公司；及 

 

（七）鑑於有意見指上述事件所涉保險公司為節省成本，不惜徹底改變傳統的保險

代理制度，而其他保險公司亦將會仿效，當局有何具前瞻性的措施，確保保險市場

健康發展？ 

 

答覆： 

 

主席： 

 



  蘇黎世人壽（香港）（該公司）改變其銷售策略，是該公司就其香港業務發展的

商業決定，並不代表其他保險公司的發展方向或策略。事實上，過去三年，保險公

司直屬代理人數目由二零一一年的 34,000多人增加至二零一三年的 40,000多人，

多間有直屬代理人的保險公司仍繼續增聘人手。 

 

  保險公司可經由直屬代理人或保險經紀等渠道銷售其產品。保險代理人是由保

險公司委任，代表保險公司銷售其產品；而保險經紀（又稱獨立理財顧問）則代表

投保人，為他們安排保險合約。該公司早前終止的是其直屬代理人的銷售渠道，而

不是保險經紀的銷售渠道。 

 

  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一直密切監察保險公司的業務發展及經營策略，保障

投保人的權益，而保險市場亦可繼續健康發展。 

 

  問題提及的事項可歸納為（一）保監處收到的求助個案數目及類別；（二）投保

人的權益；（三）保監處協助調解該公司及代理人糾紛的工作；及（四）過往類似的

個案。現綜合回覆如下： 

 

（一）求助個案 

 

  自該公司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初宣布終止直屬代理人銷售渠道後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保監處共接獲 176宗涉及該公司客戶的查詢，內容主要分為三類： 

 

（i）查詢是次事件會否影響他們的保單權益； 

（ii）要求該公司維持以直屬代理人為客戶服務；及 

（iii）不滿該公司宣布終止直屬代理人銷售渠道，要求取回保費。 

 

  此外，保監處亦接獲 6宗該公司代理人的求助，主要是對是次事件表達不滿，

並要求該公司作出賠償。 

 

（二）投保人權益 

 

  保單是投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合約，雙方均受合約條款規範，投保人的權益

不會因中介人的變動而受到影響。保監處一直密切跟進該事件，以保障投保人的權

益，並要求該公司安排足夠人手，繼續為投保人提供售後服務。該公司亦已向保監

處承諾，有關服務不會受到事件影響。 

 

  保監處已審閱該公司的保單，並無發現其保單條款列明該公司的售後服務必須

由其代理人提供。一般來說，保險公司必須向投保人提供足夠的售後服務。有關服

務可由該公司直屬代理人或保險經紀／獨立理財顧問提供，又或是由該公司的客戶

服務中心提供，不同保險公司有不同的安排。 

 

（三）保監處協助調解該公司及代理人糾紛的工作 

 

  保監處一直密切跟進是次事件，並積極調解該公司與代理人之間的糾紛。為此，



保監處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安排該公司及其代理人進行會

議，商討終止合約的安排。經過兩次會議及保監處的斡旋，雙方在主要的議題上已

達成協議。該公司與其代理協議不向外界公布其協議內容。 

 

（四）過往類似的個案 

 

  二零零一年，本港有一間保險公司因改變其銷售策略，停止透過直屬代理人提

供服務。當時，有關保險公司與其代理人協商後，雙方同意由受影響的代理人成立

一間獨立理財顧問公司（即經紀公司），以保險經紀形式繼續為客戶提供服務。而該

保險公司有部分代理人亦轉投有關的獨立理財顧問公司，其餘代理人則轉投其他保

險公司或自然流失。 

 

 

完 


